
伴随着春运的到来，学生流、务工流、探亲流、旅游流高位叠加，公路、铁路

运输客运量大幅增多。 那么，假如乘车途中发生旅客人身损害纠纷，该如何正

确维权呢？

网购后“仅退款不退货”

引发官司

近年来，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各大网购

平台相继修改售后服务规则， 部分消费者却根

据这一规则作出不诚信行为，“薅羊毛”、 占便

宜，从而引发官司。 日前，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

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消费者网购后选择

“仅退款不退货”导致的信息网络买卖合同纠纷

案件。

2024

年

10

月

4

日， 家住邢台的被告小信

在原告小汕开设的某网购平台店铺上， 购买一

件价值

20

元的儿童玩具，原告依约通过快递将

货物交付。 被告于

10

月

7

日收到货物后，发现

货物的外包装盒子有破损。 与商家沟通未果后，

某购物平台主动介入，提出“仅退款”及“退货退

款”等解决方案，被告选择了“仅退款”，平台随

即将

20

元货款退还被告。

退款后， 原告与被告就货物包装受损和退

货问题进行沟通， 被告认为自己提出问题时原

告不积极主动协商沟通， 在某购物平台解决后

又来要求退回货物，觉得原告不真诚，便回复原

告“某购物平台已处理，你现在还找我做什么”，

拒绝了原告的退货要求。

原告小汕认为，被告申请仅退款不退货，违

反了诚信原则， 收到返款后拒绝退货是为了占

有商家货物。 为此，原告小汕一纸诉状，将被告

小信诉至信都法院， 要求被告支付货款及律师

代理费

1420

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案件争议焦点在于客户

应否支付货款及律师费。 案件中，玩具本身并无

质量问题，盒子受损也未影响玩具的正常使用。

被告申请仅退款不退货，有失公平，故应当支付

货款。 律师代理费并非实现债权的必要费用，且

商家也未提交证据证明律师费的实际支出。 最

终，法院结合在案证据，判决被告支付货款，对

原告要求支付律师代理费的诉讼请求， 法院不

予支持。 （史雨萱 赵增强）

生产销售假化肥

夫妻获刑

夫妻俩为谋取利益，生产、销售劣质化肥，

侵害了众多农户的合法权益，近日，云南省牟定

县人民检察院办理了该起生产、销售假化肥案。

2021

年

1

月至

2023

年

5

月间， 李某夫妇借用

他人身份证注册两家化肥生产公司， 未办理生

产、销售化肥相关资质，租用昆明市晋宁区某公

司场地临时搭建厂房，生产劣质硅钙磷肥、过磷

酸钙肥以及含腐殖酸过磷酸钙肥，并销往昆明、

曲靖、红河、德宏、临沧、玉溪等地。 上述

3

类肥

料经抽检鉴定均不合格，属伪劣产品，涉案金额

达

558140

元。

经牟定县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牟定县人

民法院以李某甲、李某乙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

品罪分别判处二人有期徒刑七年二个月、七年，

各处罚金

30

万元。

宣判后，二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楚雄

州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四十条规

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

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销售金额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 处二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

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销售金额二

十万元以上不满五十万元的， 处二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

二倍以下罚金； 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二

百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

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 销售金额二百

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

者没收财产。

该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生产假农药、假

兽药、假化肥，销售明知是假的或者失去使用效

能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或者生产者、销售

者以不合格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冒充合格

的农药、兽药、化肥、种子，使生产遭受较大损失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

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使

生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

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

下罚金；使生产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七年以

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销售金额百分

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闵以荣）

春运路上的维权“行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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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

人民法院古田人民法庭通过非诉

解纷方式化解了一起蜂农财产损

害赔偿纠纷，将矛盾化解在诉前。

据了解， 古田镇某村村民张某于

2000

年参加中华蜜蜂养殖技术

培训后，开始养殖中华蜜蜂，并以

此为主要经济来源。

2024

年初，

同村村民赖某等

3

人也开始养殖

蜜蜂，但养殖的是红娘胡蜂。这种

蜂繁殖率高、 习性凶猛、 攻击性

强， 日常以昆虫成虫及幼虫为主

要食物，活动半径范围在

15

公里

左右 ， 十几只就能毁灭一个蜜

蜂巢。

由于两处蜂场相邻， 自从赖

某等人养了红娘胡蜂后， 张某的

中华蜜蜂便遭受不同程度的劫

食， 造成

6

箱蜜蜂毁灭、

10

箱蜂

群被严重损伤以致无法正常采

蜜。 张某多次找到赖某等人协商

赔偿事宜，甚至报警、到司法局调

解，但双方一直难以就赔偿数额达

成一致意见，张某便将赖某等

3

人

诉至古田人民法庭。

承办法官收到案件后， 认为

案件事实清楚，有调解可能 ，便通

知双方到法庭参与调解。“我的蜜

蜂就是你的胡蜂咬死的， 你一定

要赔偿我的损失。 ”“你的蜜蜂死

了是自己没养好 ， 和我有什么关

系…… ”调解当天 ，双方仍吵得不

可开交。 法官从双方养殖场地距

离和蜜蜂开始死亡时间等方面着

手调解：“我们在走访调查过程中

发现其他蜂农的蜜蜂也有类似的

死亡情况 。 根据红娘胡蜂的生活

习性和活动半径 ， 结合你们双方

蜂场的距离 ， 赖某等人的红娘胡

蜂伤害张某的中华蜜蜂是具有因

果关系的。张某报警时，你们也去

了现场 ， 对蜜蜂损毁数量没有争

议 ， 现 在 的 争 议 点 在 于 赔 偿 的

金额。 ”

赖某赞同道：“对，就因为大家

都是蜂农，知道大概的成本，他漫

天要价我才不想赔偿的。 ”“那我辛

苦了大半年，要价高点也正常啊。 ”

张某也有了一点松动。 承办法官继

续调解：“红娘胡蜂属于外来物种

且攻击性较强，被告有义务与其他

人养的蜜蜂保持安全距离，因而这

次事件被告要承担大部分责任。 但

受自然环境和养殖技术影响，原告

的中华蜜蜂本来也存在一定无法

存活的风险，你们不如各退一步把

事情了结了。 ”

“如果他把赔偿金额降到合理

的金额，我们愿意现在就把钱付给

他。 ”赖某等人表示。“既然你们退

了一步，那就要

4500

元吧！ ”听到

能马上收到赔偿款，张某说道。 经

调解，双方当事人就赔偿金额达成

一致意见， 并自愿签订调解协议，

张某当场就收到了赔偿款。

（李梦）

车祸致旅客受伤

承运人赔偿

案例： 房某乘坐周某驾驶的

中巴车从外地返乡。途中，中巴车

与一辆货车相撞， 造成房某等乘

客受伤。 交警部门认定周某与货

车司机负同等责任， 房某等乘客

无事故责任。伤愈后，房某将周某

告上法庭。 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

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2.63

万元。

说法： 民法典第八百二十三

条规定：“承运人应当对运输过程

中旅客的伤亡承担赔偿责任 ；但

是， 伤亡是旅客自身健康原因造

成的或者承运人证明伤亡是旅客

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除外。 ”据

此规定， 承运人对旅客伤亡承担

无过错损害赔偿责任， 即只要不

是不可抗力或者旅客自身原因造

成的损害， 不论承运人主观上有

无过错， 旅客均有权向其请求损

害赔偿。

车内互殴受伤

责任人各担其责

案例： 刘某乘坐列车返乡途

中， 因不慎把方便面汤洒到邻座

徐某身上而引发厮打， 乘警和列

车长随即对冲突双方予以隔离并

展开调查处理。列车到站后，乘务

人员立即将伤者刘某送医就诊 。

伤愈后，刘某诉至法院，请求判令

徐某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等损失， 铁路局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法院经审理，判决徐某赔偿原

告损失

8400

元，驳回刘某其他诉

讼请求。

说法：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

十九条规定 ：“侵害他人造成人

身损害的， 应当赔偿医疗费、护

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

理 费 用 ， 以 及 因 误 工 减 少 的 收

入。 ”本案中，虽然刘某凭票乘车

与承运人形成客运合同关系 ，但

在打架事件发生时承运人已经履

行了安全保障义务， 故不应再承

担违约责任 。 刘某受伤的原因是

其与他人发生冲突 ， 应按照过错

归责原则， 由实际侵权人承担赔

偿责任。本案中，刘某遭受徐某侵

害的事实成立 ， 故徐某应承担主

要赔偿责任。

遇险跳车受伤

构成紧急避险

案例：徐某携家人乘坐长途客

车出行途中，因车厢内突然冒起浓

烟（事后查明，浓烟是发动机故障

导致高温引起）， 徐某在车未停稳

的情况下从后车窗跳出，导致双足

粉碎性骨折。 伤愈后，徐某起诉要

求被告客运公司和驾驶员赔偿医

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失。 被告则

以原告跳车行为属于避险过当为

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法院经审

理，判决两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

损失合计

20.6

万元。

说法：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二条

规定：“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

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任。

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

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

补偿。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

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

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的

民事责任。 ”由此可见，在紧迫危险

的前提下，为避免自身或者第三人

人身、 财产或者公共利益受到损

害，在必要限度内采取适当方式实

施避险行为即可构成紧急避险。 本

案中，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乘客采

取的跳窗逃生行为显然是合理的、

恰当的，故不属于避险过当。

候车厅滑倒受伤

管理失责需赔偿

案例：

10

岁儿童月月跟随母

亲陈女士前往火车站搭乘列车。 因

当天下雨，火车站候车室因屋顶漏

水导致地面积水湿滑，月月在候车

厅玩耍时滑倒受伤， 构成

10

级伤

残。 事后，陈女士以月月法定代理

人的名义将涉事某铁路公司告上

法庭，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各项损失

15.6

万元。 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

铁路公司赔偿原告各项损失

11.5

万元。

说法：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

八条规定：“宾馆、 商场、 银行、车

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

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

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

到安全保障义务， 造成他人损害

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

输规程》第五条规定：“铁路旅客运

输合同从售出车票时起成立，至按

票面规定运输结束旅客出站时止，

为合同履行完毕。 旅客运输的运送

期间自检票起至到站出站时止计

算。 旅客自行中途下车，出站时铁

路旅客运输合同履行终止。 ”本案

中，被告铁路公司疏于管理，对候

车室内地面积水未及时清除或设

置警示标识， 致使原告滑倒摔伤，

存在过错，对原告受伤损害应承担

赔偿责任。 同时，月月作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其监护人陈女士没

有履行必要的监护职责，自身存在

一定过错。

（张兆利）

中华蜜蜂与红娘胡蜂

“和解”了


